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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真齐国际投资、真齐嘉盛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终止协议的情况 

2015年3月25日，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议案。201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和/或<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2015年3月

31日，公司与真齐（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齐国际投资”）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2015年4月27日，公司与真齐国际投资、

北京真齐嘉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真齐嘉盛”）签署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认购协议》（以下该协议与《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合称为“原股份认购协议”）。 

真齐嘉盛因其最终出资人结构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审核期间发生变

化，无法满足相关监管要求，经与公司协商，自愿放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认购资格。2017年1月18日，公司与真齐国际投资、真齐嘉盛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二、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和时间 

甲方：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真齐（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真齐嘉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时间：2017年1月18日 

（二）终止认购事宜 

各方同意遵照原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经协商一致，于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

终止原股份认购协议。 

各方确认，于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原股份认购协议下的任何条款对各方均

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每一方均停止享有原股份认购协议下的任何权利，并停止

承担原股份认购协议下的任何义务。原股份认购协议下非公开发行事项未能按照

计划实施完成，任何一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也无须就该等情况向其他方承担任

何责任。 

各方确认，各方各自承担因实施非公开发行而发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每一

方均无需承担其他方所应承担任何的成本或费用。 

（三）协议生效条件 

本终止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终止协议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终止协议签订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由不超过1,009,817,666

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966,900,415股，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720,000.00万元相

应调整为不超过689,4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  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业化项目 576,000 545,400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44,000 144,000 

合  计 720,000 689,400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资总额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终止协议的

签订不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拟于近期启动非公



开发行程序，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 月 19 日      




